
                                                    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300072         股票简称：三聚环保        公告编号：2019-081 

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2019年7月4日以传真和电子邮

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2019年7月

11日上午10：00在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甲43号金运大厦A座13层公司会议

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此次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9人，其中独立

董事4名；公司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刘雷先生主持。经与会董

事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郑州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及未来发展的需要，增强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同意公

司向郑州银行洛阳分行申请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期限不超过1年，

该额度业务品种为银行承兑汇票等，担保方式为100％保证金。（最终以银行实际

批复为准。）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南京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及未来发展的需要，增强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同意公

司向南京银行车公庄支行申请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期限不超过1

年，该额度业务品种为银行承兑汇票等，担保方式为100％保证金。（最终以银行

实际批复为准。）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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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渤海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及未来发展的需要，增强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同意公

司向渤海银行沈阳分行申请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期限不超过1年，

该额度业务品种为银行承兑汇票等，担保方式为100％保证金。（最终以银行实际

批复为准。）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鄂尔多斯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及未来发展的需要，增强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同意公

司向鄂尔多斯银行乌海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40,000万元，期限不

超过1年，该额度业务品种为银行承兑汇票等，担保方式为50％保证金，并由北

京市海淀区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提供第三方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最终以

银行实际批复为准。）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河北华晨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

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为满足生产经营及未来发展的需要，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同意公司控股子

公司河北华晨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公司持有其80%的股份）向衡水银行申请综合

授信额度人民币18,000万元，该额度仅用于开具一年期银行承兑汇票，授信期限

不超过18个月，担保方式为100％保证金。（最终以银行实际批复为准。）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子公司间提供担保的议案》 

珠海巨涛海洋石油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巨涛”）为公司控股子公

司巨涛海洋石油服务有限公司（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三聚（香港）有限责任公司

持有其39.26%的股份，以下简称“巨涛海洋”）之全资子公司，为满足生产经营

及未来发展的需要，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同意珠海巨涛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珠海分行申请授信额度人民币5,000万元，该额度为非融资性保函专项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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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信期限1年（最终以银行实际批复为准），由巨涛海洋全资子公司深圳巨涛器械

设备有限公司、蓬莱巨涛海洋工程重工有限公司、巨涛海洋船舶工程服务（大连）

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该议案尚须提交至公司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的《关于公司

为子公司及子公司间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83）。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七、审议通过《关于向关联方支付担保费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为支持公司经营发展，公司关联方北京市海淀区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海淀国投”）和北京海国鑫泰投资控股中心（以下简称“海国鑫泰”）

为公司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年担保费费率为 0.5%。同意公司 2019年度

向海淀国投支付担保费总额不超过 1,500万元人民币，向海国鑫泰支付担保费总

额不超过 3,000万元人民币。 

关联董事刘雷先生、刘明勇先生、梁剑先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的《关于向关

联方支付担保费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84）。 

表决结果：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八、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蓬莱巨涛海洋工程重工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

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蓬莱巨涛海洋工程重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蓬莱巨涛”）为公司控股子公

司巨涛海洋石油服务有限公司（目前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三聚环保（香港）有限

公司持有其39.26%股权，以下简称“巨涛海洋”）之全资子公司，为满足生产经

营及未来发展需要，同意蓬莱巨涛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蓬莱支行申请

30,000万元人民币授信额度，此额度为非融资性保函专项额度，授信期限1年（最

终以银行实际批复为准）。该笔授信额度由公司按照所持有巨涛海洋石油服务有

限公司的股份比例39.26%提供第三方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由珠海巨涛海洋石油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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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有限公司提供100%第三方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本次担保拟由巨涛海洋对公司提供反担保，巨涛海洋将根据香港上市规则履

行反担保审批程序，尽早落实对公司的反担保。 

该议案尚须提交至公司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的《关于公司

为子公司及子公司间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83）。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九、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国家财政部印发的《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

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要求进行的变更，决策程序

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

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

变更。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的《关于会计

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85）。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十、审议通过《关于非独立董事辞职及补选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非独立董事毛挺先生及付兴国先生的书面辞职

报告，毛挺先生及付兴国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职务，

同时一并辞去其在公司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相关职务。辞职后毛挺先生不在

担任公司任何职务，付兴国先生继续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之职务。根据《公司法》、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毛挺先生、付兴国先生的辞职报告于送达董事会时生

效。毛挺先生及付兴国先生的辞职未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

会影响公司董事会正常运作和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截至辞职报告递交日，毛挺先

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付兴国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386,288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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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公司股东北京市海淀区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直接持有公司 5.24%

股份）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候选人进行资格审核，公司董事会同意提名杨

刚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公司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经公司控股股东北京海淀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候选人进行资格审核，公司董事会同意提名王宁生先

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

司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该议案尚须提交至公司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的《关于非独

立董事辞职及补选非独立董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86）。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2019年7月30日（星期二）上午10:00在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

甲43号金运大厦A座13层会议室召开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会议采用

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的《关于召开

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19-087）。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7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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